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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5              证券简称：淮河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5-019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摘牌方式购买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购买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摘牌方式购买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开基金”）持有的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力

集团”）10.7%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淮河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购买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8）。 

二、交易进展情况 

本次挂牌公告期为 2025 年 3 月 10 日至 2025 年 4 月 7 日，期间公司向安徽

省产权交易中心提交了《受让申请文件》及相关材料。2025 年 4 月 3 日，公司

向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指定的结算账户支付了保证金 39,800 万元。 

2025 年 4 月 9 日，公司收到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合格意向竞买人

通知书》。2025 年 4月 11 日，公司向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提交了转让项目报价

文件，报价金额为 119,392.94 万元。2025 年 4 月 17 日，公司收到安徽省产权交

易中心出具的《合格竞买人通知书》，并与国开基金签署了《淮河能源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7%股权（降价挂牌）转让项目产权交易合同》，成为电力集团

10.7%股权的受让方，成交价为人民币 119,392.94 万元。 

2025 年 4 月 18 日，电力集团召开二届八十五次董事会及 2025 年第二次临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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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议案，并在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

理完成电力集团 10.7%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公司本

次摘牌电力集团 10.7%股权相关工作全部完成。 

三、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甲方所持有的电力集团 10.7%股权。 

2．成交金额：人民币 119,392.94 万元。根据《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拟

进行专项建设基金退出所涉及的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的淮河能源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0.7%股东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4）

第 2-1787 号），电力集团 10.7%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降价挂牌后的金额

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3．支付方式：现金支付，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4．支付期限：乙方按照交易条件支付保证金 39,800 万元，并抵扣为转让价

款的一部分。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一次性将转让

价款余额人民币 79,592.94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亿玖仟伍佰玖拾贰万玖仟肆佰

元整，转让价款余额＝转让价款人民币 119,392.94 万元－保证金人民币 39,800

万元）支付至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5．协议生效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须经审批或备案生效的以外，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名并盖章，且经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盖章之日起生效。 

6．股权交割：标的企业向乙方签发出资证明书，完成公司章程修改和股东

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修改事项之日。 

7．过渡期损益：过渡期内，与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相关的盈利或亏损

由乙方按对标的企业的持股比例享有和承担，甲方对产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

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 

8．违约责任：（1）乙方逾期支付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照逾期未支

付价款部分的 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付款经催告后超过 30 日仍未付清转

让价款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30%承担违约责

任，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2）合同一方若逾期不配合对方办理转让标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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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的，每逾期一日应按转让价款的 0.5‰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3）本合同任何一

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责任，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赔

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

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四、备查文件 

（一）电力集团 10.7%股权（降价挂牌）转让项目产权交易合同； 

（二）电力集团二届八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三）电力集团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四）电力集团章程。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9 日 


